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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郎男装”终胜“利郎资本”
本报记者 施珊妹

事实上，过去 20多年，利郎公
司有数百起驰名商标侵权与维权
案件。数量之多，在业内并非特
例。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知识产权
保护之路并不好走。那么，民营企
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痛点在哪？又该
如何构筑驰名品牌护城河呢？

“在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大背
景下，中国企业想要在国内外市
场施展拳脚，就必须构筑自己的
创新成果‘护城河’。”胡诚初认
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企业
管理层首先应提升对自主创新的
重视程度，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意识。其次，企业应加快建立完
善的知识产权风险防范体系，增
强员工的保密意识，加强对外合
作的风险控制。此外，遇到侵权，
要学会通过市场机制、法律武器
等提升维权的综合能力。

胡诚初表示，一物一衣，大道至
简，心无旁骛做实业的利郎始终坚
持“简约”精神内核，大力推进自主
创新。“在利郎大步跨进全方位高质
量发展的同时，有赖于国家政府、行
业协会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形成全
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
护氛围，让创新的活力充分释放，为

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厦门知识产权法庭高质高效

审结案件，为行业良性发展提供了
法治保障。”胡诚初认为，知识产权
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假
冒侵权行为，既是激发全社会创新
创业热情、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客
观需要，也是规范市场秩序、实现公
平竞争的现实要求。

“作为利郎公司的知识产权
代理机构，我们认真做好商标侵
权监测工作，及时发现模仿和抢
注利郎商标的线索，并及时采取

维权措施。”据福建省知识产权智
库专家、福建省迅驰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姚伟志介绍，
十几年来，该公司已代理利郎公
司对 500多件侵权商标提出异议、
撤销、无效宣告等方式，有力打击
了针对利郎的商标侵权行为，净
化了市场环境。

姚伟志同时呼吁其他企业重
视品牌保护工作，加快完善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对市场上出现的傍名
牌、搭便车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坚决予以打击，维护自身良好的品
牌形象。

时隔近一年，国民品牌“利郎男装”起
诉“利郎资本”的驰名商标侵权案终落幕。

2024年5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简
称“厦门中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利郎
（海南）咨询公司对利郎（中国）有限公司
（简称“利郎公司”）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
竞争，并赔偿50万元经济损失。此后，利郎
（海南）咨询公司不服提起上诉，2024 年 8
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至此，这起驰名商标“保卫战”画上圆
满句号。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
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利郎（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胡诚初希望，社会提高对知识产权
保护的认识，促进知识产权转化应用，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他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全社会“尊重知识、崇尚
创新”蔚然成风，更多创新者能通过知识产
权真正获益。

2023年9月底，有人向利郎公司反映，发现厦门软件园三
期一栋写字楼出现“利郎资本”的门头招牌。“询问是否是利郎
公司开办的公司？”利郎公司法务部立即查证，得知利郎并没
有在厦门开设此类公司。

2023年10月，利郎公司法务部负责人帅海涛携律师团队
赶往厦门实地调查，查实确有一家利郎（海南）咨询公司在厦
门软件园三期租用了写字楼办公，现场还发现办公区域多处
标有“利郎资本”的门头、招牌。

利郎公司法务部和律师团队一致认为，这家所谓的利郎
（海南）咨询公司注册地址在海南省，却在距离利郎总部很近
的厦门市开设以“利郎”为字号和商标的公司并开展经营业
务，有较明显的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对此，利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随即部署展开相关维权
工作，打响这场驰名商标保卫战。在做了大量的证据收集、保
全公证后，2023年 12月，利郎公司向厦门中院提起商标侵权
和不正当竞争诉讼。

原告利郎（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主要从事“利
郎”品牌服装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利郎”品牌发迹于20
世纪80年代中期，由晋江人王冬星、王良星及王聪星三兄弟从
一家小厂起家，2002年利郎公司请陈道明做形象代言人，自此
一句“简约不简单”让利郎首倡的“商务男装”享誉华夏大地。

被告利郎（海南）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
经营范围为企业管理咨询，在网络平台、经营场所等使用“利
郎资本”等标识，从事资本市场投融资领域咨询服务。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委托北京融君律师
事务所向厦门中院起诉，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行为，立即停止使用“利郎”字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
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万元及合理开支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利郎公司第 1144625 号“利郎
LILANG”和 第 6697544 号“ 利 郎
LILANZ及图”注册商标在我国境内
注册时间早，持续使用时间长、使用
地域范围广，占据服装一定市场份
额，经过广泛宣传推广和使用，在我
国境内已经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
场声誉，已成为公众所熟知的商标，
足以认定利郎公司涉案商标在 25
类商品上驰名，因此该院对利郎公
司关于第 1144625 号“利郎 LIL⁃
ANG”和第 6697544 号“利郎 LIL⁃
ANZ及图”注册商标构成驰名商标
的主张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的规定，被告利郎（海南）
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复制、模仿他人

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
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
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
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属于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
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
害的行为。

法院还认为，被告利郎（海南）
企业咨询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
第二项规定，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
影响的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他
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以
上法律规定和原告证据证明事实，
做出一审判决：被告利郎（海南）企
业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立即停止使用包含有“利郎”
字样的企业名称；被告利郎（海南）

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厦门晚报》刊
登声明（期限三十天，内容须经法
院审核），消除影响；被告利郎（海

南）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利郎
（中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500000
元（含合理费用）。

对此，利郎（海南）咨询公司不
服提起上诉。2024年 8月，福建省
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厦门知识产权法庭一级法官
叶炎乾分析，本案权利商标“利郎”
核准注册在第 25 类服装，被告系
在不同类别上使用涉案侵权标
识。经过综合考虑，厦门知识产权
法庭认为本案具备“认驰”必要性，
经审理最后认定权利商标可进行
跨类司法保护，为市场主体提供了

明确规则预期。
作为案件代理律师，北京融君

律师事务所主任陈镇指出，这是一
起典型的驰名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案，侵权企业在“资本服务、企
业咨询”等服务项目上使用“利郎
资本”商标，复制了利郎公司在 25
类服装商品上的“利郎”驰名商标，
具有傍名牌的意图，违反了商标法
十三条（三）款驰名商标保护的法
律规定。

“通过立案、举证、开庭等法律
程序积极维权，厦门市知识产权法
庭做出一审判决，对‘利郎’驰名商
标予以保护，对侵权行为予以制
裁。”陈镇认为，此举体现了我国司
法机关对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的政
策和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
支持。

法院判决 傍名牌误导消费者，侵权！

事件回顾 厦门惊现“利郎资本”

品牌维护 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